
褚海燕，1997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经济
法系，1998年 10月进入枣庄龙头律师事务所
从事律师工作，2000年取得律师资格，2006年
进入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执业，2008年参加全
国司法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成为同时拥有“两证”的律师。现为山东法扬
（济南）律师事务所主任、山东省律师协会第八
届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

褚海燕律师在大学学习期间，便对民商法
课程情有独钟，从事律师职业后，又选择民商
法领域作为主攻方向，在婚姻家庭、损害赔偿、
合同、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业务领域享有专
长，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褚海燕律师工作
作风严谨、细致，善于透过复杂的法律纠纷表
象寻找内在的法律关系。数年来，代理了大量
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褚海燕律师还为多家企事
业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赢得了当事人和社

会各界的普遍信赖和一致好评。从事律师工
作十八年来，经过不懈坚持和努力，褚海燕律
师从一个青涩的、初出茅庐的“小律师”，已经
成长为枣庄律师行业的“中坚力量”。

历数律师执业的甘甜得失，褚海燕律师给
我们分享了以下心得和体会：

一是要认真、踏实、专业。当前，经济纠纷
朝日益复杂化方向发展，对于律师能力和素养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举例来说，对于诉讼案
件，在庭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认真
分析案件可能存在的争议焦点和双方的矛盾
分歧之处，不仅要站在委托人角度思考问题，
更要转换角色和位置，即把自己当成对手，站
在对方的角度发现和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案，从而使自己在庭审中从容不迫，提
出有的放矢的的观点和意见。

二是要善于和客户沟通。律师不能只埋
头办案，更要善于沟通和交流。语言是“开心”

的“钥匙”，作为代理律师，不仅需要做好“法

律”工作，还要接地气，即尽量不用生硬的法律

术语和客户讲话，而是学会用群众的语言和他

们沟通，在交流中让对方感到你的诚意和所作

的努力。有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你一个温暖

的眼神和一句贴心的话语。

三是既要关注案件的法律效果，也要注重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律师代理的案

件，小到离婚案件、邻里纠纷，大到标的额巨大

的经济纠纷案件，都有可能遇到双方当事人之

间是亲人或朋友的情况，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

可调和的。在代理这些案件中，律师若能做一

些调解和说服工作，往往能收到比双方针锋相

对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褚海燕律师说，这

句话用来形容律师这个职业的意境也十分恰

当。付出就有回报，这种回报不止于物质上

的，还有职业荣誉感和自信心。如果用一句话

来概括对于工作的感悟，那就是不轻言放弃，

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其他的交给命运和时间。

褚海燕律师办公地址：
市中区——青檀北路227号
高新区——光明西路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七层
济南——历下区经十路12508号名士豪庭
联系电话：1386945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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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是经山东省司法厅批

准，于 2000 年 6 月组建成立的综合性律师服务机

构,是枣庄市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律师事

务所之一。在多年的执业过程中，法扬律师事务

所与各级人大、政府及其经贸、金融、建设、工

商、财税等职能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

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中介机构建立了良好的职

业信誉。

法扬律师先后受聘担任枣庄市及所辖滕州市、

市中区等六家党政机关，工行、建行、农行、中

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

等各类型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法律顾

问。先后获得全省十佳律师、山东省优秀建设者、

山东省优秀律师、山东省优秀青年律师、枣庄市优

秀青年科技人才、枣庄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山东省律师辩论赛最佳辩手、全国律师行业创

先争优活动先进个人、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

动优秀律师等荣誉，在刑事辩护与代理、建设地

产、交通、医疗等民事法律服务领域、金融保险、

公司、知识产权等商事法律服务领域、行政复议与

行政诉讼以及其他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均取

得了不菲的成绩，所办理的案件先后入选全省法院

十大案件、山东十大知识产权案例及全国五十个典

型案例。

2007 年 4 月，法扬律师事务所在济南设立分

所，同年进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破产管理

人名册，2008年 1月被山东省司法厅授予全省优秀

律师事务所称号。2009年12月参与发起设立山东律

师事务所刑事专业联盟，先后发布了《死刑案件辩

护指导意见》、《律师量刑辩护规范指导意见》、《辩

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指引》等三个指

导性文件、主办了大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美非法

证据排除模拟法庭，在全国法律界引起强烈反响和

广泛好评。2012年，法扬律师事务所通过 ISO9001
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4年 7月成为枣庄

市唯一中标山东省省直单位法律服务定点单位的律

师事务所。2015年 12月，“法扬”服务品牌被山东

省质量强省及名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

定为山东省服务名牌，是枣庄市唯一获得该项荣誉

的律师事务所。

法扬律师事务所秉承“倡扬法治精神、弘扬法

律正义”的服务宗旨和“专业化、凝聚力、事业

心”的服务理念，竭诚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为社

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临近毕业季，大学生往往急于就业找工
作，忽视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
问题。在此，我们整理了应届毕业生签订劳
动合同需要掌握的一些法律知识，希望对他
们有所帮助。

一、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有哪些？

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
前，要了解一份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内
容：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
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劳动合
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
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法律、法规
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二、必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吗？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时
候，就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千万不能简
单地口头约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
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应
当在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月内订立；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同时，视为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是“铁饭碗”吗？

《劳动合同法》 提出了“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改变了以往一些单位一年一签的
惯例。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续
订劳动合同的；以及用人单位自用工起满一
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
者本人不愿意之外，都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并非“铁饭碗”，也并不是每个人都
适合长期合同，应届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来考虑签约期限。

四、试用期相关问题

1、试用期过后才签正式劳动合同吗？
在招聘新员工时，企业为了占据主动,防

止被“套牢”，往往不与试用期内的员工签订
正式的劳动合同或只签订一纸“试用期合
同”，待试用期过后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

其实这种做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
《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建立劳动
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法》第二十
一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
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根据上述规定，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签订
劳动合同。试用期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
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也应当签订劳动
合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同意建立劳动
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开始工作之时

就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应在试用期之前。

试用期过后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不仅是违法的，而且也可能将自己“套牢”。
实际上这种做法往往是弄巧成拙，最终是适
得其反。因为，现行法律规定，企业同员工
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劳动关系的作为事实
劳动关系仍受法律保护，而作为事实劳动关
系，企业要终止必须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员工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员工一个月工资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还规定，只签
订试用期合同的，试用期不成立，该“试用
期”即为劳动合同期限。显然，试用期内不
签劳动合同或只签试用期合同，企业本来是
想防止被“套牢”，实际上恰好被“套牢”，
因此，此种做法不可取，正确做法应是同新
进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包含试用
期的内容。

2、试用期有时限和工资吗？
虽然在试用期难免如履薄冰，毕业生也

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在试用期内随意辞退劳动者。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
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
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
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
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五、“临时工”不用签劳动合同吗？

其实，“临时工”是一个已经退出历史
舞台的概念，是我国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以前，与“固定工”相对应的概念。《劳动
法》颁布实施后，用人单位招聘劳动者都应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如果与所
谓的“临时工”不签定劳动合同，一旦发生
劳动争议，用人单位不但要赔偿由此给劳动
者带来的损失，而且也可能面临行政处
罚。

六、签订劳动合同时收取押金、保证金吗？

目前，有些企业以防偷、防跑、防犯规
等等为由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收取

“押金”、“保证金”等，如果没有押金，就扣
下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做抵押。其实，这种做
法是违反法律的，一旦劳动者向劳动部门投
诉，企业得不偿失。《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
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
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
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
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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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兢业业 厚积薄发
——记山东法扬（济南）律师事务所主任 褚海燕

律师风采


